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侵訴字第1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英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家豪律師

            洪甯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一百零一年度

偵字第八四０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丙○○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海巡隊（下稱

海巡署）隊員，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

五分許，因休假自馬祖南竿搭乘往基隆市之臺馬輪，航行期

間，丙○○藉故與同船之0000乙000000（下稱Α女）及其○

○0000乙000000A（下稱Α男）搭訕，因丙○○穿著海巡署

之橘色外套（內穿休閒服），且自我介紹係海巡署人員，Α

男以為丙○○係要檢查證件，遂將其等證件包含Α女之身心

障礙手冊，交給丙○○察看，丙○○察看後，發現Α女係輕

度智能障礙，且與Α女言談間，察覺Α女因心智缺陷，反應

不及常人，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

人為有效之反應、抗拒。且得知Α女暈船嘔吐，身體虛弱，

丙○○察悉Α女因上開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難以

為有效之抗拒（不能抗拒）。丙○○認有機可乘，竟基於利

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不能抗拒而為性交之犯意，攙扶

Α女下去床位休息，並藉口幫Α女按摩為由，先按摩Α女左

手、右手、雙腿大腿，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

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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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

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二、案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移送臺灣基

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

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

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

者，得為證據：…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

喚不到者，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三款亦有明文。經

查，被害人Α女下列於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詢問時所為

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本院傳喚Α

女於審判期日到庭作證，依Α女戶籍地址送達通知，曾以

「無此人」為由遭退回，而依卷存Α女其他地址為送達，亦

分別因查無此人遭退回，或雖有寄存，惟Α女並未到庭。是

本院已無法判明Α女之所在而無法傳喚到庭，即有所在不明

而無法傳喚之情形。而Α女上開警詢中之陳述，經本院於審

判期日勘驗該警詢錄影光碟結果，其警詢筆錄內容係依其陳

述而記載，並無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等情形，有本

院一百零一年九月六日審判筆錄可稽，Α女警詢中之陳述具

有可信之特別情形，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有證據

能力。

　㈡次按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原

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

字第一０三二號判決意旨參照）。查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

十二日、同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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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有結文附於偵查卷可稽（偵卷第二四、二五頁之間

〈漏編頁碼〉及四八頁），且經本院勘驗各該偵訊錄影光碟

結果，Α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內容，確與訊問筆錄記載

內容相符，且未見檢察官有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之

情形，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審判筆錄），Α女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Α

女所在不明，無法傳喚到庭接受詰問，業如前述，參以首開

說明，其偵查中所為之上揭陳述，應認有證據能力。

　㈢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認定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

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

對於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取得或作成時之一切情況，並無違

法、不當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之四及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意旨，均得

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處所，藉口為Α女按

摩為由，而以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

部，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撫摸及以舌頭舔Α女陰部等

情，惟辯稱：撫摸Α女胸部及陰部，均有得Α女同意，且並

未以手指插入Α女之陰道云云。經查：

　㈠被害人Α女對於本件性侵害之過程，於警詢中陳稱：在一百

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從南竿到基隆的台馬輪

船上，當時我因為坐船去廁所吐，我回到經濟艙的六七號床

上，我的上舖沒有人睡，我一個人睡在下舖的床上，我將布

簾拉上並上床休息，然後那個男子進入後就自己拉開布簾，

並對我說「我怕你會吐」我說「我已經吐過一次了」他說

「我去拿水給你漱口」然後我把水拿來漱口，之後我又躺回

床上，他就直接用他的手幫我按摩我的雙手，之後又按摩我

的雙大腿，按一按大腿之後他就摸到我的下體，持續摸我的

下體約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一件一件（兩件外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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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內褲）脫至我膝蓋處，然後他就繼續摸我的下體，接著用

手指插入我的下體，之後他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期間超過

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穿上，接著他把布簾拉上就走

了。「（妳在過程中有無呼救，或說不要，或用其他方式表

達拒絕？）沒有」、「（妳為什麼沒有呼救或說不要？）因

為我當時我○○在我隔壁床睡覺，我怕會吵醒他」、「（妳

在過程中有無感到害怕？）有一點」、「因為我當時有聞到

他有酒味，我怕我反抗他會打我」、「（妳當時有無想過要

反抗或拒絕他？）我有想到」、「（他在性侵害妳的過程中

有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過程

中或事後有無恐嚇、告誡，或承諾期約與妳，或要妳不能告

訴他人此事？）都沒有」、「（你當時的精神狀況如

何？…）我因為暈船而感到不舒服…」、「（他對妳做上述

事情時，他有無違反妳的意願？）是我不要的」、「（對於

這件事，妳有何感受？）我感覺不舒服」等語（偵卷第七至

十頁）。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二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

昨天早上九點半，從馬祖南竿坐台馬輪要到基隆的時候，坐

船過程我就暈船，我就去廁所吐，丙○○過來就跟我說怕我

會吐，我就說我剛才已經吐過一次，他就拿開水給我漱口，

漱口完叫我吐在杯子裡，他就拿去廁所倒掉後回來，他就給

按摩我的左手，再按摩右手，然後又按我的雙腿大腿，二隻

手按一按就按到我的下體，他就把我的褲子脫掉，就用不知

那隻手的二隻手指插入我的陰道，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就

把我的褲子穿上就走了。那時是上午十一點多。是經濟艙，

不是獨立房間，每個床位是用窗簾隔離的。當時在艙房隔壁

有我○○爸在睡。「（你與丙○○之前認識？）沒有認

識」、「（他為何主動關心你？）在船上樓上餐廳之吃飯

時，他走過來跟我○○聊天，拿酒就騙我○○說那是水，我

○○喝了一口說是酒就沒喝了，然後我○○講電話，他問我

說是不是去馬祖表演，我跟他說是，他就問我表演什麼，我

答是表演二胡，然後他問我說二胡是什麼，我○○剛講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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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就過來跟他聊天了，我就說頭有點暈，丙○○就扶我下去

床位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丙○○就回樓上，過一會就

下來，就跟我講剛才說的那些話」、「（丙○○對你做那些

行為時的穿著？）裡面的休閒服，外面是海巡隊的橘色外

套」、「（他對你為行為時，有無拒絕或阻止的行為或言

語？）沒有」、「因為他那時全身有酒味，怕反抗的話會打

我」等語（偵卷第十八、十九頁）。Α女於一百零一年四月

六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他（被告）只有用手指插入我的

下體，還有用舌頭舔我下體。他有將手伸進我的衣服內，有

伸到胸罩內摸我胸部…。「（為何之前開庭妳沒講被告摸你

胸部？）我只記得他用手指跟舌頭插進去我下體還有舔，當

時我忘記他有摸我的胸部，現在想起來了」、「（他是先摸

妳胸部，還是先用手指插你陰道？）他是先摸胸部」、

「（在台馬輪上被告丙○○摸妳下體跟胸部，有違反妳意

願？）有，因為暈船我沒有跟他說不要，且他有酒味喝酒

醉，怕我反抗他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四五、四六頁）。

　㈡證人Α男於偵查中證稱：我跟她（Α女）一樣暈船，我也一

起去，我也躺在我的床位六五號，告訴人的床位是六七號，

床位間有用板子隔離，也有用窗簾隔離。「（睡覺時有發現

奇怪的聲音或震動？）都沒有，我睡的太熟，因為我喝了一

口丙○○給我的酒」、「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去樓

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事？

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然後

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丙○○

是否為船上服務人員？）不是。他有跟我們介紹他是海巡署

的，當時我以為是查驗證件，所以就把證件拿給他看」等語

（偵卷第二十、二一頁）。

　㈢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均坦承有以手撫摸Α女胸部及下體，並

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情（偵卷第五四頁、本院準備程序筆錄

第二頁）。並於本院審判期日坦承確有以手撫摸Α女之胸

部、下體及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行為，並陳稱：「（在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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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前，在台馬輪餐廳內確實跟被害

人和他爸爸交談過是嗎？）是」、「當時是養父在跟我們聊

天的時候，講說他們是在馬祖表演二胡，他看我穿紅色海巡

署的外套，他就說他女兒有什麼障礙，他有主動拿身心障礙

手冊給我看」、「（你因此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嗎？）

是」、「…我就過去我們那一桌倒一杯（高樑酒）給他（Α

男）這樣，我們就在一起聊天…然後他就在講電話，他在講

電話的時候，小女孩（Α女）問我，叔叔你們是海巡署的

嗎？我說嘿啊在海巡署，我說你有沒有念高中，她說有，我

說身心障礙也可以唸高中，…然後事後她養父（Α男）跟他

養女（Α女）是說他們身體不舒服，我就問她說你們床位知

道嗎？…我就帶他們下去，然後事後養女（Α女）她主動跟

我講說她人不舒服，我就說我去上面倒白開水給她喝，順便

跟服務員拿嘔吐袋，開水拿下去給她喝，喝一半的時候她說

他想吐，就拿衛生杯拿來給她吐，事後說人很不舒服…」、

「（那非親非故，你怎麼敢對她做這些事？）她就一直跟我

講說她很不舒服…」等語（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

判筆錄第十七、十八、二一頁）。

　㈣而Α女係有輕度智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情，復有該身心

障礙手冊影本在卷可憑（彌封於偵查卷證物袋）。再衡之台

馬輪之經濟艙床位係以板子及布簾隔離，並未完全與外界隔

絕，應可為有效之呼救，惟Α女竟因「怕吵醒Α男」而未呼

救求助，由此等情節以觀，亦堪認Α女因心智缺陷，致其對

於違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且立

即之反應、抗拒。又Α女因暈船、嘔吐，曾多次告訴被告

「人很不舒服」等情，可知Α女當時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

為虛弱。綜上各情，Α女於案發當時，因心智缺陷及暈船身

體虛弱等因素，已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應堪認定。

　㈤綜上各項事證，可知事發當時稍早，在台馬輪上，Α男因見

被告身著海巡署制服外套，以為被告係海巡署人員欲查驗證

件，而將包括Α女身心障礙手冊在內之證件交給被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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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又與Α女、Α男交談，而確知Α女因輕度智障而有心智

缺陷之情形，被告應可知悉Α女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猥褻

行為，未能如同常人為立即有效之反應及抗拒。嗣Α女因暈

船、嘔吐，且多次告訴被告「人很不舒服」，被告因而知悉

Α女當時並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被告明知Α女因上

開心智缺陷及身體不適、虛弱等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

行為已處於不能抗拒（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之情狀，竟利用

此種狀態，藉口為Α女按摩，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

大腿，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

Α女之左胸，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

侵，並以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㈥被告雖於本院辯稱：並未將手指插入Α女陰道、要幫Α女按

摩的時候，都有經過Α女同意，所以她才沒有反抗，脫褲

子、摸她下體時有請示過她，她也點頭云云（本院一百零一

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六、二一頁）。惟被告確有以

手指插入Α女陰道，及被告係違反Α女意願而對於Α女為上

開性交、猥褻舉動等情，業經Α女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詳確

如前。且參以證人Α男前開證稱：「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

告訴人去樓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

她什麼事？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

性侵，然後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等

語，可知Α女於被告罷手後，Α男睡醒前，已自行將遭被告

性侵一事告知臺馬輪上服務人員，且向Α男表達懼怕被告之

情緒反應，由是以觀，堪認Α女所述：被告所為性交、猥褻

行為係違反其意願等情，當屬可信。被告上開辯解均難採

認。

　㈦此外，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於被害人Α女

內褲及胸罩左側採樣均檢出同一男性Ｙ染色體ＤＮＡ—ＳＴ

Ｒ型別，與被告ＤＮＡ相符，有該局一百０一年三月一日刑

醫字第一０一００二０六五七號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第三

七頁）。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並非可採，被告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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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以認定。

三、論罪科行部分：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

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第一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

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受性交時，因昏暈、酣

眠、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性交之理解，或無抗拒

性交之能力者而言；至被害人之所以有此情狀，縱因自己之

行為所致，仍不能解免乘機對其性交者之刑責」，最高法院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七六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利

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而不能抗拒之狀態，以手撫摸Α

女胸部及以手指插入Α女陰道而性交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

下體，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乘機

性交罪。被告以手撫摸Α女胸部、以舌頭舔Α女下體之猥褻

低度行為，應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加重強制性

交罪嫌等語。惟按「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所定對精

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強制性交之加重強制性

交罪，係特別為保護身心障礙之弱勢社會族群而設計，其基

本犯罪，既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

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作為構成要件，自仍應認所受保

護之法益，乃為此類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權。但此指對

之為性交之行為人，採用有形、無形或物理、心理的不法手

段，壓抑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倘被害人非

因行為人之外力或加工，而係自身或受行為人以外之人所致

身心缺陷程度嚴重，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交，不知或不能抗

拒者，乃屬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乘機性交罪範

疇，二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九三

三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違反意願

性交罪之成立，除性交行為外，尚須行為人客觀上已有妨害

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苟行為人於要求性交之際，尚無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害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僅被害人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

免其發生而認許性交者，不能逕以該罪論處，同院九十九年

度台上字第五三００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Α女因心智缺

陷及暈船身體虛弱而無法抗拒，此等不能抗拒之原因，均非

出於被告之外力或加工，而係Α女本身因素及被告以外之因

素所致。且參以Α女上開證言，可知Α女於遭性侵害之過程

中，未曾出言阻止或表示反對，被告亦未施以暴力、脅迫、

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見偵卷第九頁Α女警詢筆

錄），易言之，依卷存事證，除性交行為本身以外，難認被

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Α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至於Α

女雖因被告身上有酒味而不敢抗拒，惟被告於偵查中陳稱：

係因看到同事而與同事喝酒，因Α男、Α女坐隔壁桌而打招

呼等語（偵卷第二七頁）。且並無卷存事證足認被告飲酒之

目的係為製造使Α女心生恐懼之情境，是Α女縱使因被告酒

後散發酒味而害怕，惟被告飲酒行為本身既非用以壓抑Α女

自由意志之手段，僅因Α女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疑慮之

情狀發生而不敢反抗，仍難據此認定被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

Α女自由意志而構成強制性交罪。公訴意旨認應依刑法第二

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處斷，尚有未

洽，起訴法條應予變更。

　㈢爰審酌被告犯罪後否認對於Α女性交之行為，飾詞圖辯，未

見悔意，犯罪後態度不佳，且被告對Α女為性侵害犯行，未

尊重Ａ女性自主權，任意侵犯，造成Α女身心受創，危害非

輕。又被告因當時身穿海巡署制服外套，Α男、Α女對之未

加防備，被告因而能知悉Α女不能抗拒之情形而為本件犯

罪，被告利用被害人對於國家公務員之信賴而遂行犯罪，對

於其服務機關形象傷害甚鉅，亦損及人民對於公務機關之信

任，又被告知悉Α女有輕度智障又暈船虛弱，以Α女弱勢可

欺而予性侵害，惡性非輕，行為極為不當。並兼衡被告之品

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暨其他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以資懲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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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

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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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侵訴字第1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英利






選任辯護人  蔡家豪律師
            洪甯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一百零一年度偵字第八四０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丙○○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海巡隊（下稱海巡署）隊員，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許，因休假自馬祖南竿搭乘往基隆市之臺馬輪，航行期間，丙○○藉故與同船之0000乙000000（下稱Α女）及其○○0000乙000000A（下稱Α男）搭訕，因丙○○穿著海巡署之橘色外套（內穿休閒服），且自我介紹係海巡署人員，Α男以為丙○○係要檢查證件，遂將其等證件包含Α女之身心障礙手冊，交給丙○○察看，丙○○察看後，發現Α女係輕度智能障礙，且與Α女言談間，察覺Α女因心智缺陷，反應不及常人，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之反應、抗拒。且得知Α女暈船嘔吐，身體虛弱，丙○○察悉Α女因上開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不能抗拒）。丙○○認有機可乘，竟基於利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不能抗拒而為性交之犯意，攙扶Α女下去床位休息，並藉口幫Α女按摩為由，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大腿，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二、案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三款亦有明文。經查，被害人Α女下列於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詢問時所為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本院傳喚Α女於審判期日到庭作證，依Α女戶籍地址送達通知，曾以「無此人」為由遭退回，而依卷存Α女其他地址為送達，亦分別因查無此人遭退回，或雖有寄存，惟Α女並未到庭。是本院已無法判明Α女之所在而無法傳喚到庭，即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之情形。而Α女上開警詢中之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勘驗該警詢錄影光碟結果，其警詢筆錄內容係依其陳述而記載，並無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等情形，有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六日審判筆錄可稽，Α女警詢中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形，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有證據能力。
　㈡次按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０三二號判決意旨參照）。查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二日、同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經依法具結，有結文附於偵查卷可稽（偵卷第二四、二五頁之間〈漏編頁碼〉及四八頁），且經本院勘驗各該偵訊錄影光碟結果，Α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內容，確與訊問筆錄記載內容相符，且未見檢察官有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之情形，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Α女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Α女所在不明，無法傳喚到庭接受詰問，業如前述，參以首開說明，其偵查中所為之上揭陳述，應認有證據能力。
　㈢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認定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取得或作成時之一切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及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意旨，均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處所，藉口為Α女按摩為由，而以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撫摸及以舌頭舔Α女陰部等情，惟辯稱：撫摸Α女胸部及陰部，均有得Α女同意，且並未以手指插入Α女之陰道云云。經查：
　㈠被害人Α女對於本件性侵害之過程，於警詢中陳稱：在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從南竿到基隆的台馬輪船上，當時我因為坐船去廁所吐，我回到經濟艙的六七號床上，我的上舖沒有人睡，我一個人睡在下舖的床上，我將布簾拉上並上床休息，然後那個男子進入後就自己拉開布簾，並對我說「我怕你會吐」我說「我已經吐過一次了」他說「我去拿水給你漱口」然後我把水拿來漱口，之後我又躺回床上，他就直接用他的手幫我按摩我的雙手，之後又按摩我的雙大腿，按一按大腿之後他就摸到我的下體，持續摸我的下體約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一件一件（兩件外褲一件內褲）脫至我膝蓋處，然後他就繼續摸我的下體，接著用手指插入我的下體，之後他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期間超過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穿上，接著他把布簾拉上就走了。「（妳在過程中有無呼救，或說不要，或用其他方式表達拒絕？）沒有」、「（妳為什麼沒有呼救或說不要？）因為我當時我○○在我隔壁床睡覺，我怕會吵醒他」、「（妳在過程中有無感到害怕？）有一點」、「因為我當時有聞到他有酒味，我怕我反抗他會打我」、「（妳當時有無想過要反抗或拒絕他？）我有想到」、「（他在性侵害妳的過程中有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過程中或事後有無恐嚇、告誡，或承諾期約與妳，或要妳不能告訴他人此事？）都沒有」、「（你當時的精神狀況如何？…）我因為暈船而感到不舒服…」、「（他對妳做上述事情時，他有無違反妳的意願？）是我不要的」、「（對於這件事，妳有何感受？）我感覺不舒服」等語（偵卷第七至十頁）。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二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昨天早上九點半，從馬祖南竿坐台馬輪要到基隆的時候，坐船過程我就暈船，我就去廁所吐，丙○○過來就跟我說怕我會吐，我就說我剛才已經吐過一次，他就拿開水給我漱口，漱口完叫我吐在杯子裡，他就拿去廁所倒掉後回來，他就給按摩我的左手，再按摩右手，然後又按我的雙腿大腿，二隻手按一按就按到我的下體，他就把我的褲子脫掉，就用不知那隻手的二隻手指插入我的陰道，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就把我的褲子穿上就走了。那時是上午十一點多。是經濟艙，不是獨立房間，每個床位是用窗簾隔離的。當時在艙房隔壁有我○○爸在睡。「（你與丙○○之前認識？）沒有認識」、「（他為何主動關心你？）在船上樓上餐廳之吃飯時，他走過來跟我○○聊天，拿酒就騙我○○說那是水，我○○喝了一口說是酒就沒喝了，然後我○○講電話，他問我說是不是去馬祖表演，我跟他說是，他就問我表演什麼，我答是表演二胡，然後他問我說二胡是什麼，我○○剛講完電話就過來跟他聊天了，我就說頭有點暈，丙○○就扶我下去床位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丙○○就回樓上，過一會就下來，就跟我講剛才說的那些話」、「（丙○○對你做那些行為時的穿著？）裡面的休閒服，外面是海巡隊的橘色外套」、「（他對你為行為時，有無拒絕或阻止的行為或言語？）沒有」、「因為他那時全身有酒味，怕反抗的話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十八、十九頁）。Α女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他（被告）只有用手指插入我的下體，還有用舌頭舔我下體。他有將手伸進我的衣服內，有伸到胸罩內摸我胸部…。「（為何之前開庭妳沒講被告摸你胸部？）我只記得他用手指跟舌頭插進去我下體還有舔，當時我忘記他有摸我的胸部，現在想起來了」、「（他是先摸妳胸部，還是先用手指插你陰道？）他是先摸胸部」、「（在台馬輪上被告丙○○摸妳下體跟胸部，有違反妳意願？）有，因為暈船我沒有跟他說不要，且他有酒味喝酒醉，怕我反抗他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四五、四六頁）。
　㈡證人Α男於偵查中證稱：我跟她（Α女）一樣暈船，我也一起去，我也躺在我的床位六五號，告訴人的床位是六七號，床位間有用板子隔離，也有用窗簾隔離。「（睡覺時有發現奇怪的聲音或震動？）都沒有，我睡的太熟，因為我喝了一口丙○○給我的酒」、「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去樓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事？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然後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丙○○是否為船上服務人員？）不是。他有跟我們介紹他是海巡署的，當時我以為是查驗證件，所以就把證件拿給他看」等語（偵卷第二十、二一頁）。
　㈢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均坦承有以手撫摸Α女胸部及下體，並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情（偵卷第五四頁、本院準備程序筆錄第二頁）。並於本院審判期日坦承確有以手撫摸Α女之胸部、下體及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行為，並陳稱：「（在你到床位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前，在台馬輪餐廳內確實跟被害人和他爸爸交談過是嗎？）是」、「當時是養父在跟我們聊天的時候，講說他們是在馬祖表演二胡，他看我穿紅色海巡署的外套，他就說他女兒有什麼障礙，他有主動拿身心障礙手冊給我看」、「（你因此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嗎？）是」、「…我就過去我們那一桌倒一杯（高樑酒）給他（Α男）這樣，我們就在一起聊天…然後他就在講電話，他在講電話的時候，小女孩（Α女）問我，叔叔你們是海巡署的嗎？我說嘿啊在海巡署，我說你有沒有念高中，她說有，我說身心障礙也可以唸高中，…然後事後她養父（Α男）跟他養女（Α女）是說他們身體不舒服，我就問她說你們床位知道嗎？…我就帶他們下去，然後事後養女（Α女）她主動跟我講說她人不舒服，我就說我去上面倒白開水給她喝，順便跟服務員拿嘔吐袋，開水拿下去給她喝，喝一半的時候她說他想吐，就拿衛生杯拿來給她吐，事後說人很不舒服…」、「（那非親非故，你怎麼敢對她做這些事？）她就一直跟我講說她很不舒服…」等語（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七、十八、二一頁）。
　㈣而Α女係有輕度智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情，復有該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在卷可憑（彌封於偵查卷證物袋）。再衡之台馬輪之經濟艙床位係以板子及布簾隔離，並未完全與外界隔絕，應可為有效之呼救，惟Α女竟因「怕吵醒Α男」而未呼救求助，由此等情節以觀，亦堪認Α女因心智缺陷，致其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且立即之反應、抗拒。又Α女因暈船、嘔吐，曾多次告訴被告「人很不舒服」等情，可知Α女當時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綜上各情，Α女於案發當時，因心智缺陷及暈船身體虛弱等因素，已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應堪認定。
　㈤綜上各項事證，可知事發當時稍早，在台馬輪上，Α男因見被告身著海巡署制服外套，以為被告係海巡署人員欲查驗證件，而將包括Α女身心障礙手冊在內之證件交給被告查看，被告又與Α女、Α男交談，而確知Α女因輕度智障而有心智缺陷之情形，被告應可知悉Α女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猥褻行為，未能如同常人為立即有效之反應及抗拒。嗣Α女因暈船、嘔吐，且多次告訴被告「人很不舒服」，被告因而知悉Α女當時並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被告明知Α女因上開心智缺陷及身體不適、虛弱等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已處於不能抗拒（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之情狀，竟利用此種狀態，藉口為Α女按摩，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大腿，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並以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㈥被告雖於本院辯稱：並未將手指插入Α女陰道、要幫Α女按摩的時候，都有經過Α女同意，所以她才沒有反抗，脫褲子、摸她下體時有請示過她，她也點頭云云（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六、二一頁）。惟被告確有以手指插入Α女陰道，及被告係違反Α女意願而對於Α女為上開性交、猥褻舉動等情，業經Α女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詳確如前。且參以證人Α男前開證稱：「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去樓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事？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然後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等語，可知Α女於被告罷手後，Α男睡醒前，已自行將遭被告性侵一事告知臺馬輪上服務人員，且向Α男表達懼怕被告之情緒反應，由是以觀，堪認Α女所述：被告所為性交、猥褻行為係違反其意願等情，當屬可信。被告上開辯解均難採認。
　㈦此外，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於被害人Α女內褲及胸罩左側採樣均檢出同一男性Ｙ染色體ＤＮＡ—ＳＴＲ型別，與被告ＤＮＡ相符，有該局一百０一年三月一日刑醫字第一０一００二０六五七號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第三七頁）。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並非可採，被告犯行可以認定。
三、論罪科行部分：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受性交時，因昏暈、酣眠、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性交之理解，或無抗拒性交之能力者而言；至被害人之所以有此情狀，縱因自己之行為所致，仍不能解免乘機對其性交者之刑責」，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七六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利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而不能抗拒之狀態，以手撫摸Α女胸部及以手指插入Α女陰道而性交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下體，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乘機性交罪。被告以手撫摸Α女胸部、以舌頭舔Α女下體之猥褻低度行為，應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加重強制性交罪嫌等語。惟按「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所定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強制性交之加重強制性交罪，係特別為保護身心障礙之弱勢社會族群而設計，其基本犯罪，既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作為構成要件，自仍應認所受保護之法益，乃為此類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權。但此指對之為性交之行為人，採用有形、無形或物理、心理的不法手段，壓抑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倘被害人非因行為人之外力或加工，而係自身或受行為人以外之人所致身心缺陷程度嚴重，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交，不知或不能抗拒者，乃屬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乘機性交罪範疇，二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九三三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違反意願性交罪之成立，除性交行為外，尚須行為人客觀上已有妨害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苟行為人於要求性交之際，尚無妨害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僅被害人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其發生而認許性交者，不能逕以該罪論處，同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三００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Α女因心智缺陷及暈船身體虛弱而無法抗拒，此等不能抗拒之原因，均非出於被告之外力或加工，而係Α女本身因素及被告以外之因素所致。且參以Α女上開證言，可知Α女於遭性侵害之過程中，未曾出言阻止或表示反對，被告亦未施以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見偵卷第九頁Α女警詢筆錄），易言之，依卷存事證，除性交行為本身以外，難認被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Α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至於Α女雖因被告身上有酒味而不敢抗拒，惟被告於偵查中陳稱：係因看到同事而與同事喝酒，因Α男、Α女坐隔壁桌而打招呼等語（偵卷第二七頁）。且並無卷存事證足認被告飲酒之目的係為製造使Α女心生恐懼之情境，是Α女縱使因被告酒後散發酒味而害怕，惟被告飲酒行為本身既非用以壓抑Α女自由意志之手段，僅因Α女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疑慮之情狀發生而不敢反抗，仍難據此認定被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Α女自由意志而構成強制性交罪。公訴意旨認應依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處斷，尚有未洽，起訴法條應予變更。
　㈢爰審酌被告犯罪後否認對於Α女性交之行為，飾詞圖辯，未見悔意，犯罪後態度不佳，且被告對Α女為性侵害犯行，未尊重Ａ女性自主權，任意侵犯，造成Α女身心受創，危害非輕。又被告因當時身穿海巡署制服外套，Α男、Α女對之未加防備，被告因而能知悉Α女不能抗拒之情形而為本件犯罪，被告利用被害人對於國家公務員之信賴而遂行犯罪，對於其服務機關形象傷害甚鉅，亦損及人民對於公務機關之信任，又被告知悉Α女有輕度智障又暈船虛弱，以Α女弱勢可欺而予性侵害，惡性非輕，行為極為不當。並兼衡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暨其他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侵訴字第1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英利



選任辯護人  蔡家豪律師
            洪甯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一百零一年度
偵字第八四０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丙○○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海巡隊（下稱海
    巡署）隊員，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五
    分許，因休假自馬祖南竿搭乘往基隆市之臺馬輪，航行期間
    ，丙○○藉故與同船之0000乙000000（下稱Α女）及其○○0000
    乙000000A（下稱Α男）搭訕，因丙○○穿著海巡署之橘色外套
    （內穿休閒服），且自我介紹係海巡署人員，Α男以為丙○○
    係要檢查證件，遂將其等證件包含Α女之身心障礙手冊，交
    給丙○○察看，丙○○察看後，發現Α女係輕度智能障礙，且與Α
    女言談間，察覺Α女因心智缺陷，反應不及常人，對於違反
    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之反應、抗
    拒。且得知Α女暈船嘔吐，身體虛弱，丙○○察悉Α女因上開因
    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不能抗拒
    ）。丙○○認有機可乘，竟基於利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
    不能抗拒而為性交之犯意，攙扶Α女下去床位休息，並藉口
    幫Α女按摩為由，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大腿，再違反
    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
    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得逞，並以
    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二、案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移送臺灣基
    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
    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
    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
    ，得為證據：…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
    不到者，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三款亦有明文。經查，
    被害人Α女下列於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詢問時所為陳述
    ，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本院傳喚Α女於
    審判期日到庭作證，依Α女戶籍地址送達通知，曾以「無此
    人」為由遭退回，而依卷存Α女其他地址為送達，亦分別因
    查無此人遭退回，或雖有寄存，惟Α女並未到庭。是本院已
    無法判明Α女之所在而無法傳喚到庭，即有所在不明而無法
    傳喚之情形。而Α女上開警詢中之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勘驗該警詢錄影光碟結果，其警詢筆錄內容係依其陳述而記
    載，並無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等情形，有本院一百
    零一年九月六日審判筆錄可稽，Α女警詢中之陳述具有可信
    之特別情形，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有證據能力。
　㈡次按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原
    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
    字第一０三二號判決意旨參照）。查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
    二日、同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經依法具
    結，有結文附於偵查卷可稽（偵卷第二四、二五頁之間〈漏
    編頁碼〉及四八頁），且經本院勘驗各該偵訊錄影光碟結果
    ，Α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內容，確與訊問筆錄記載內容
    相符，且未見檢察官有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之情形
    ，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
    筆錄），Α女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Α女所在
    不明，無法傳喚到庭接受詰問，業如前述，參以首開說明，
    其偵查中所為之上揭陳述，應認有證據能力。
　㈢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認定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
    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
    對於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取得或作成時之一切情況，並無違
    法、不當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之四及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意旨，均得
    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處所，藉口為Α女按
    摩為由，而以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
    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撫摸及以舌頭舔Α女陰部等情，惟
    辯稱：撫摸Α女胸部及陰部，均有得Α女同意，且並未以手指
    插入Α女之陰道云云。經查：
　㈠被害人Α女對於本件性侵害之過程，於警詢中陳稱：在一百零
    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從南竿到基隆的台馬輪船
    上，當時我因為坐船去廁所吐，我回到經濟艙的六七號床上
    ，我的上舖沒有人睡，我一個人睡在下舖的床上，我將布簾
    拉上並上床休息，然後那個男子進入後就自己拉開布簾，並
    對我說「我怕你會吐」我說「我已經吐過一次了」他說「我
    去拿水給你漱口」然後我把水拿來漱口，之後我又躺回床上
    ，他就直接用他的手幫我按摩我的雙手，之後又按摩我的雙
    大腿，按一按大腿之後他就摸到我的下體，持續摸我的下體
    約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一件一件（兩件外褲一件內
    褲）脫至我膝蓋處，然後他就繼續摸我的下體，接著用手指
    插入我的下體，之後他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期間超過五分
    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穿上，接著他把布簾拉上就走了。
    「（妳在過程中有無呼救，或說不要，或用其他方式表達拒
    絕？）沒有」、「（妳為什麼沒有呼救或說不要？）因為我
    當時我○○在我隔壁床睡覺，我怕會吵醒他」、「（妳在過程
    中有無感到害怕？）有一點」、「因為我當時有聞到他有酒
    味，我怕我反抗他會打我」、「（妳當時有無想過要反抗或
    拒絕他？）我有想到」、「（他在性侵害妳的過程中有無使
    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過程中或事
    後有無恐嚇、告誡，或承諾期約與妳，或要妳不能告訴他人
    此事？）都沒有」、「（你當時的精神狀況如何？…）我因
    為暈船而感到不舒服…」、「（他對妳做上述事情時，他有
    無違反妳的意願？）是我不要的」、「（對於這件事，妳有
    何感受？）我感覺不舒服」等語（偵卷第七至十頁）。Α女
    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二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昨天早上九點
    半，從馬祖南竿坐台馬輪要到基隆的時候，坐船過程我就暈
    船，我就去廁所吐，丙○○過來就跟我說怕我會吐，我就說我
    剛才已經吐過一次，他就拿開水給我漱口，漱口完叫我吐在
    杯子裡，他就拿去廁所倒掉後回來，他就給按摩我的左手，
    再按摩右手，然後又按我的雙腿大腿，二隻手按一按就按到
    我的下體，他就把我的褲子脫掉，就用不知那隻手的二隻手
    指插入我的陰道，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就把我的褲子穿上
    就走了。那時是上午十一點多。是經濟艙，不是獨立房間，
    每個床位是用窗簾隔離的。當時在艙房隔壁有我○○爸在睡。
    「（你與丙○○之前認識？）沒有認識」、「（他為何主動關
    心你？）在船上樓上餐廳之吃飯時，他走過來跟我○○聊天，
    拿酒就騙我○○說那是水，我○○喝了一口說是酒就沒喝了，然
    後我○○講電話，他問我說是不是去馬祖表演，我跟他說是，
    他就問我表演什麼，我答是表演二胡，然後他問我說二胡是
    什麼，我○○剛講完電話就過來跟他聊天了，我就說頭有點暈
    ，丙○○就扶我下去床位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丙○○就回
    樓上，過一會就下來，就跟我講剛才說的那些話」、「（丙
    ○○對你做那些行為時的穿著？）裡面的休閒服，外面是海巡
    隊的橘色外套」、「（他對你為行為時，有無拒絕或阻止的
    行為或言語？）沒有」、「因為他那時全身有酒味，怕反抗
    的話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十八、十九頁）。Α女於一百零
    一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他（被告）只有用手指
    插入我的下體，還有用舌頭舔我下體。他有將手伸進我的衣
    服內，有伸到胸罩內摸我胸部…。「（為何之前開庭妳沒講
    被告摸你胸部？）我只記得他用手指跟舌頭插進去我下體還
    有舔，當時我忘記他有摸我的胸部，現在想起來了」、「（
    他是先摸妳胸部，還是先用手指插你陰道？）他是先摸胸部
    」、「（在台馬輪上被告丙○○摸妳下體跟胸部，有違反妳意
    願？）有，因為暈船我沒有跟他說不要，且他有酒味喝酒醉
    ，怕我反抗他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四五、四六頁）。
　㈡證人Α男於偵查中證稱：我跟她（Α女）一樣暈船，我也一起
    去，我也躺在我的床位六五號，告訴人的床位是六七號，床
    位間有用板子隔離，也有用窗簾隔離。「（睡覺時有發現奇
    怪的聲音或震動？）都沒有，我睡的太熟，因為我喝了一口
    丙○○給我的酒」、「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去樓上吃
    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事？然後
    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然後跟我
    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丙○○是否為
    船上服務人員？）不是。他有跟我們介紹他是海巡署的，當
    時我以為是查驗證件，所以就把證件拿給他看」等語（偵卷
    第二十、二一頁）。
　㈢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均坦承有以手撫摸Α女胸部及下體，並以
    舌頭舔Α女下體等情（偵卷第五四頁、本院準備程序筆錄第
    二頁）。並於本院審判期日坦承確有以手撫摸Α女之胸部、
    下體及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行為，並陳稱：「（在你到床位
    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前，在台馬輪餐廳內確實跟被害人和
    他爸爸交談過是嗎？）是」、「當時是養父在跟我們聊天的
    時候，講說他們是在馬祖表演二胡，他看我穿紅色海巡署的
    外套，他就說他女兒有什麼障礙，他有主動拿身心障礙手冊
    給我看」、「（你因此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嗎？）是」
    、「…我就過去我們那一桌倒一杯（高樑酒）給他（Α男）這
    樣，我們就在一起聊天…然後他就在講電話，他在講電話的
    時候，小女孩（Α女）問我，叔叔你們是海巡署的嗎？我說
    嘿啊在海巡署，我說你有沒有念高中，她說有，我說身心障
    礙也可以唸高中，…然後事後她養父（Α男）跟他養女（Α女
    ）是說他們身體不舒服，我就問她說你們床位知道嗎？…我
    就帶他們下去，然後事後養女（Α女）她主動跟我講說她人
    不舒服，我就說我去上面倒白開水給她喝，順便跟服務員拿
    嘔吐袋，開水拿下去給她喝，喝一半的時候她說他想吐，就
    拿衛生杯拿來給她吐，事後說人很不舒服…」、「（那非親
    非故，你怎麼敢對她做這些事？）她就一直跟我講說她很不
    舒服…」等語（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
    七、十八、二一頁）。
　㈣而Α女係有輕度智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情，復有該身心障
    礙手冊影本在卷可憑（彌封於偵查卷證物袋）。再衡之台馬
    輪之經濟艙床位係以板子及布簾隔離，並未完全與外界隔絕
    ，應可為有效之呼救，惟Α女竟因「怕吵醒Α男」而未呼救求
    助，由此等情節以觀，亦堪認Α女因心智缺陷，致其對於違
    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且立即之
    反應、抗拒。又Α女因暈船、嘔吐，曾多次告訴被告「人很
    不舒服」等情，可知Α女當時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
    。綜上各情，Α女於案發當時，因心智缺陷及暈船身體虛弱
    等因素，已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應堪認定。
　㈤綜上各項事證，可知事發當時稍早，在台馬輪上，Α男因見被
    告身著海巡署制服外套，以為被告係海巡署人員欲查驗證件
    ，而將包括Α女身心障礙手冊在內之證件交給被告查看，被
    告又與Α女、Α男交談，而確知Α女因輕度智障而有心智缺陷
    之情形，被告應可知悉Α女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猥褻行為
    ，未能如同常人為立即有效之反應及抗拒。嗣Α女因暈船、
    嘔吐，且多次告訴被告「人很不舒服」，被告因而知悉Α女
    當時並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被告明知Α女因上開心
    智缺陷及身體不適、虛弱等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
    已處於不能抗拒（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之情狀，竟利用此種
    狀態，藉口為Α女按摩，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大腿，
    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
    胸，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並以
    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㈥被告雖於本院辯稱：並未將手指插入Α女陰道、要幫Α女按摩
    的時候，都有經過Α女同意，所以她才沒有反抗，脫褲子、
    摸她下體時有請示過她，她也點頭云云（本院一百零一年九
    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六、二一頁）。惟被告確有以手指
    插入Α女陰道，及被告係違反Α女意願而對於Α女為上開性交
    、猥褻舉動等情，業經Α女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詳確如前。
    且參以證人Α男前開證稱：「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
    去樓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
    事？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
    然後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等語，可
    知Α女於被告罷手後，Α男睡醒前，已自行將遭被告性侵一事
    告知臺馬輪上服務人員，且向Α男表達懼怕被告之情緒反應
    ，由是以觀，堪認Α女所述：被告所為性交、猥褻行為係違
    反其意願等情，當屬可信。被告上開辯解均難採認。
　㈦此外，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於被害人Α女內
    褲及胸罩左側採樣均檢出同一男性Ｙ染色體ＤＮＡ—ＳＴＲ型別，與
    被告ＤＮＡ相符，有該局一百０一年三月一日刑醫字第一０一００
    二０六五七號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第三七頁）。綜上，本
    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並非可採，被告犯行可以認定。
三、論罪科行部分：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
    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第一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
    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受性交時，因昏暈、酣眠
    、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性交之理解，或無抗拒性
    交之能力者而言；至被害人之所以有此情狀，縱因自己之行
    為所致，仍不能解免乘機對其性交者之刑責」，最高法院九
    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七六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利用
    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而不能抗拒之狀態，以手撫摸Α女胸
    部及以手指插入Α女陰道而性交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下體，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乘機性交罪
    。被告以手撫摸Α女胸部、以舌頭舔Α女下體之猥褻低度行為
    ，應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加重強制性
    交罪嫌等語。惟按「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所定對精神
    、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強制性交之加重強制性交
    罪，係特別為保護身心障礙之弱勢社會族群而設計，其基本
    犯罪，既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作為構成要件，自仍應認所受保護
    之法益，乃為此類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權。但此指對之
    為性交之行為人，採用有形、無形或物理、心理的不法手段
    ，壓抑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倘被害人非因
    行為人之外力或加工，而係自身或受行為人以外之人所致身
    心缺陷程度嚴重，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交，不知或不能抗拒
    者，乃屬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乘機性交罪範疇
    ，二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九三三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違反意願性
    交罪之成立，除性交行為外，尚須行為人客觀上已有妨害被
    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苟行為人於要求性交之際，尚無妨害
    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僅被害人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
    其發生而認許性交者，不能逕以該罪論處，同院九十九年度
    台上字第五三００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Α女因心智缺陷及
    暈船身體虛弱而無法抗拒，此等不能抗拒之原因，均非出於
    被告之外力或加工，而係Α女本身因素及被告以外之因素所
    致。且參以Α女上開證言，可知Α女於遭性侵害之過程中，未
    曾出言阻止或表示反對，被告亦未施以暴力、脅迫、恐嚇、
    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見偵卷第九頁Α女警詢筆錄），易
    言之，依卷存事證，除性交行為本身以外，難認被告有以不
    法手段壓抑Α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至於Α女雖因被告
    身上有酒味而不敢抗拒，惟被告於偵查中陳稱：係因看到同
    事而與同事喝酒，因Α男、Α女坐隔壁桌而打招呼等語（偵卷
    第二七頁）。且並無卷存事證足認被告飲酒之目的係為製造
    使Α女心生恐懼之情境，是Α女縱使因被告酒後散發酒味而害
    怕，惟被告飲酒行為本身既非用以壓抑Α女自由意志之手段
    ，僅因Α女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疑慮之情狀發生而不敢
    反抗，仍難據此認定被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Α女自由意志而
    構成強制性交罪。公訴意旨認應依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處斷，尚有未洽，起訴法條應予
    變更。
　㈢爰審酌被告犯罪後否認對於Α女性交之行為，飾詞圖辯，未見
    悔意，犯罪後態度不佳，且被告對Α女為性侵害犯行，未尊
    重Ａ女性自主權，任意侵犯，造成Α女身心受創，危害非輕。
    又被告因當時身穿海巡署制服外套，Α男、Α女對之未加防備
    ，被告因而能知悉Α女不能抗拒之情形而為本件犯罪，被告
    利用被害人對於國家公務員之信賴而遂行犯罪，對於其服務
    機關形象傷害甚鉅，亦損及人民對於公務機關之信任，又被
    告知悉Α女有輕度智障又暈船虛弱，以Α女弱勢可欺而予性侵
    害，惡性非輕，行為極為不當。並兼衡被告之品行、智識程
    度、生活狀況暨其他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
    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
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侵訴字第18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英利



選任辯護人  蔡家豪律師
            洪甯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一百零一年度偵字第八四０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丙○○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海巡隊（下稱海巡署）隊員，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許，因休假自馬祖南竿搭乘往基隆市之臺馬輪，航行期間，丙○○藉故與同船之0000乙000000（下稱Α女）及其○○0000乙000000A（下稱Α男）搭訕，因丙○○穿著海巡署之橘色外套（內穿休閒服），且自我介紹係海巡署人員，Α男以為丙○○係要檢查證件，遂將其等證件包含Α女之身心障礙手冊，交給丙○○察看，丙○○察看後，發現Α女係輕度智能障礙，且與Α女言談間，察覺Α女因心智缺陷，反應不及常人，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之反應、抗拒。且得知Α女暈船嘔吐，身體虛弱，丙○○察悉Α女因上開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不能抗拒）。丙○○認有機可乘，竟基於利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不能抗拒而為性交之犯意，攙扶Α女下去床位休息，並藉口幫Α女按摩為由，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大腿，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二、案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三款亦有明文。經查，被害人Α女下列於基隆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詢問時所為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本院傳喚Α女於審判期日到庭作證，依Α女戶籍地址送達通知，曾以「無此人」為由遭退回，而依卷存Α女其他地址為送達，亦分別因查無此人遭退回，或雖有寄存，惟Α女並未到庭。是本院已無法判明Α女之所在而無法傳喚到庭，即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之情形。而Α女上開警詢中之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勘驗該警詢錄影光碟結果，其警詢筆錄內容係依其陳述而記載，並無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等情形，有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六日審判筆錄可稽，Α女警詢中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形，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有證據能力。
　㈡次按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０三二號判決意旨參照）。查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二日、同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經依法具結，有結文附於偵查卷可稽（偵卷第二四、二五頁之間〈漏編頁碼〉及四八頁），且經本院勘驗各該偵訊錄影光碟結果，Α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內容，確與訊問筆錄記載內容相符，且未見檢察官有強暴、脅迫、違法取供或誘導之情形，有本院審判筆錄可稽（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Α女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Α女所在不明，無法傳喚到庭接受詰問，業如前述，參以首開說明，其偵查中所為之上揭陳述，應認有證據能力。
　㈢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認定犯罪事實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取得或作成時之一切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及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意旨，均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處所，藉口為Α女按摩為由，而以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部，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撫摸及以舌頭舔Α女陰部等情，惟辯稱：撫摸Α女胸部及陰部，均有得Α女同意，且並未以手指插入Α女之陰道云云。經查：
　㈠被害人Α女對於本件性侵害之過程，於警詢中陳稱：在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從南竿到基隆的台馬輪船上，當時我因為坐船去廁所吐，我回到經濟艙的六七號床上，我的上舖沒有人睡，我一個人睡在下舖的床上，我將布簾拉上並上床休息，然後那個男子進入後就自己拉開布簾，並對我說「我怕你會吐」我說「我已經吐過一次了」他說「我去拿水給你漱口」然後我把水拿來漱口，之後我又躺回床上，他就直接用他的手幫我按摩我的雙手，之後又按摩我的雙大腿，按一按大腿之後他就摸到我的下體，持續摸我的下體約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一件一件（兩件外褲一件內褲）脫至我膝蓋處，然後他就繼續摸我的下體，接著用手指插入我的下體，之後他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期間超過五分鐘，之後他就把我的褲子穿上，接著他把布簾拉上就走了。「（妳在過程中有無呼救，或說不要，或用其他方式表達拒絕？）沒有」、「（妳為什麼沒有呼救或說不要？）因為我當時我○○在我隔壁床睡覺，我怕會吵醒他」、「（妳在過程中有無感到害怕？）有一點」、「因為我當時有聞到他有酒味，我怕我反抗他會打我」、「（妳當時有無想過要反抗或拒絕他？）我有想到」、「（他在性侵害妳的過程中有無使用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過程中或事後有無恐嚇、告誡，或承諾期約與妳，或要妳不能告訴他人此事？）都沒有」、「（你當時的精神狀況如何？…）我因為暈船而感到不舒服…」、「（他對妳做上述事情時，他有無違反妳的意願？）是我不要的」、「（對於這件事，妳有何感受？）我感覺不舒服」等語（偵卷第七至十頁）。Α女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二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昨天早上九點半，從馬祖南竿坐台馬輪要到基隆的時候，坐船過程我就暈船，我就去廁所吐，丙○○過來就跟我說怕我會吐，我就說我剛才已經吐過一次，他就拿開水給我漱口，漱口完叫我吐在杯子裡，他就拿去廁所倒掉後回來，他就給按摩我的左手，再按摩右手，然後又按我的雙腿大腿，二隻手按一按就按到我的下體，他就把我的褲子脫掉，就用不知那隻手的二隻手指插入我的陰道，又用舌頭舔我的下體，就把我的褲子穿上就走了。那時是上午十一點多。是經濟艙，不是獨立房間，每個床位是用窗簾隔離的。當時在艙房隔壁有我○○爸在睡。「（你與丙○○之前認識？）沒有認識」、「（他為何主動關心你？）在船上樓上餐廳之吃飯時，他走過來跟我○○聊天，拿酒就騙我○○說那是水，我○○喝了一口說是酒就沒喝了，然後我○○講電話，他問我說是不是去馬祖表演，我跟他說是，他就問我表演什麼，我答是表演二胡，然後他問我說二胡是什麼，我○○剛講完電話就過來跟他聊天了，我就說頭有點暈，丙○○就扶我下去床位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丙○○就回樓上，過一會就下來，就跟我講剛才說的那些話」、「（丙○○對你做那些行為時的穿著？）裡面的休閒服，外面是海巡隊的橘色外套」、「（他對你為行為時，有無拒絕或阻止的行為或言語？）沒有」、「因為他那時全身有酒味，怕反抗的話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十八、十九頁）。Α女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他（被告）只有用手指插入我的下體，還有用舌頭舔我下體。他有將手伸進我的衣服內，有伸到胸罩內摸我胸部…。「（為何之前開庭妳沒講被告摸你胸部？）我只記得他用手指跟舌頭插進去我下體還有舔，當時我忘記他有摸我的胸部，現在想起來了」、「（他是先摸妳胸部，還是先用手指插你陰道？）他是先摸胸部」、「（在台馬輪上被告丙○○摸妳下體跟胸部，有違反妳意願？）有，因為暈船我沒有跟他說不要，且他有酒味喝酒醉，怕我反抗他會打我」等語（偵卷第四五、四六頁）。
　㈡證人Α男於偵查中證稱：我跟她（Α女）一樣暈船，我也一起去，我也躺在我的床位六五號，告訴人的床位是六七號，床位間有用板子隔離，也有用窗簾隔離。「（睡覺時有發現奇怪的聲音或震動？）都沒有，我睡的太熟，因為我喝了一口丙○○給我的酒」、「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去樓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事？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然後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丙○○是否為船上服務人員？）不是。他有跟我們介紹他是海巡署的，當時我以為是查驗證件，所以就把證件拿給他看」等語（偵卷第二十、二一頁）。
　㈢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均坦承有以手撫摸Α女胸部及下體，並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情（偵卷第五四頁、本院準備程序筆錄第二頁）。並於本院審判期日坦承確有以手撫摸Α女之胸部、下體及以舌頭舔Α女下體等行為，並陳稱：「（在你到床位對被害人為犯罪行為之前，在台馬輪餐廳內確實跟被害人和他爸爸交談過是嗎？）是」、「當時是養父在跟我們聊天的時候，講說他們是在馬祖表演二胡，他看我穿紅色海巡署的外套，他就說他女兒有什麼障礙，他有主動拿身心障礙手冊給我看」、「（你因此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嗎？）是」、「…我就過去我們那一桌倒一杯（高樑酒）給他（Α男）這樣，我們就在一起聊天…然後他就在講電話，他在講電話的時候，小女孩（Α女）問我，叔叔你們是海巡署的嗎？我說嘿啊在海巡署，我說你有沒有念高中，她說有，我說身心障礙也可以唸高中，…然後事後她養父（Α男）跟他養女（Α女）是說他們身體不舒服，我就問她說你們床位知道嗎？…我就帶他們下去，然後事後養女（Α女）她主動跟我講說她人不舒服，我就說我去上面倒白開水給她喝，順便跟服務員拿嘔吐袋，開水拿下去給她喝，喝一半的時候她說他想吐，就拿衛生杯拿來給她吐，事後說人很不舒服…」、「（那非親非故，你怎麼敢對她做這些事？）她就一直跟我講說她很不舒服…」等語（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七、十八、二一頁）。
　㈣而Α女係有輕度智障，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情，復有該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在卷可憑（彌封於偵查卷證物袋）。再衡之台馬輪之經濟艙床位係以板子及布簾隔離，並未完全與外界隔絕，應可為有效之呼救，惟Α女竟因「怕吵醒Α男」而未呼救求助，由此等情節以觀，亦堪認Α女因心智缺陷，致其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未能如同一般人為有效且立即之反應、抗拒。又Α女因暈船、嘔吐，曾多次告訴被告「人很不舒服」等情，可知Α女當時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綜上各情，Α女於案發當時，因心智缺陷及暈船身體虛弱等因素，已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應堪認定。
　㈤綜上各項事證，可知事發當時稍早，在台馬輪上，Α男因見被告身著海巡署制服外套，以為被告係海巡署人員欲查驗證件，而將包括Α女身心障礙手冊在內之證件交給被告查看，被告又與Α女、Α男交談，而確知Α女因輕度智障而有心智缺陷之情形，被告應可知悉Α女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猥褻行為，未能如同常人為立即有效之反應及抗拒。嗣Α女因暈船、嘔吐，且多次告訴被告「人很不舒服」，被告因而知悉Α女當時並因暈船而身體不適極為虛弱。被告明知Α女因上開心智缺陷及身體不適、虛弱等因素，對於違反意願之性交行為已處於不能抗拒（難以為有效之抗拒）之情狀，竟利用此種狀態，藉口為Α女按摩，先按摩Α女左手、右手、雙腿大腿，再違反Α女意願，將手伸進Α女衣服、胸罩內，撫摸Α女之左胸，又將Α女褲子脫掉，以手指插進女之陰道而性侵，並以舌頭舔Α女之下體，Α女因前開原因而不能抗拒。
　㈥被告雖於本院辯稱：並未將手指插入Α女陰道、要幫Α女按摩的時候，都有經過Α女同意，所以她才沒有反抗，脫褲子、摸她下體時有請示過她，她也點頭云云（本院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審判筆錄第十六、二一頁）。惟被告確有以手指插入Α女陰道，及被告係違反Α女意願而對於Α女為上開性交、猥褻舉動等情，業經Α女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詳確如前。且參以證人Α男前開證稱：「後來我餓醒時，我要帶告訴人去樓上吃飯，告訴人說害怕，她說怕那個叔叔，我問她什麼事？然後櫃臺的服務官兵過來跟我說告訴人報案說被性侵，然後跟我講這件事，告訴人也跟我說她的事，…」等語，可知Α女於被告罷手後，Α男睡醒前，已自行將遭被告性侵一事告知臺馬輪上服務人員，且向Α男表達懼怕被告之情緒反應，由是以觀，堪認Α女所述：被告所為性交、猥褻行為係違反其意願等情，當屬可信。被告上開辯解均難採認。
　㈦此外，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於被害人Α女內褲及胸罩左側採樣均檢出同一男性Ｙ染色體ＤＮＡ—ＳＴＲ型別，與被告ＤＮＡ相符，有該局一百０一年三月一日刑醫字第一０一００二０六五七號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第三七頁）。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並非可採，被告犯行可以認定。
三、論罪科行部分：
　㈠按「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設有處罰之明文。其所謂相類之情形，係指被害人雖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受性交時，因昏暈、酣眠、泥醉等相類似之情形，致無同意性交之理解，或無抗拒性交之能力者而言；至被害人之所以有此情狀，縱因自己之行為所致，仍不能解免乘機對其性交者之刑責」，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七六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利用Α女心智缺陷及相類情形而不能抗拒之狀態，以手撫摸Α女胸部及以手指插入Α女陰道而性交得逞，並以舌頭舔Α女下體，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乘機性交罪。被告以手撫摸Α女胸部、以舌頭舔Α女下體之猥褻低度行為，應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起訴書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加重強制性交罪嫌等語。惟按「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三款所定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強制性交之加重強制性交罪，係特別為保護身心障礙之弱勢社會族群而設計，其基本犯罪，既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作為構成要件，自仍應認所受保護之法益，乃為此類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權。但此指對之為性交之行為人，採用有形、無形或物理、心理的不法手段，壓抑身心障礙者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倘被害人非因行為人之外力或加工，而係自身或受行為人以外之人所致身心缺陷程度嚴重，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交，不知或不能抗拒者，乃屬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乘機性交罪範疇，二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九三三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違反意願性交罪之成立，除性交行為外，尚須行為人客觀上已有妨害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苟行為人於要求性交之際，尚無妨害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僅被害人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其發生而認許性交者，不能逕以該罪論處，同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三００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Α女因心智缺陷及暈船身體虛弱而無法抗拒，此等不能抗拒之原因，均非出於被告之外力或加工，而係Α女本身因素及被告以外之因素所致。且參以Α女上開證言，可知Α女於遭性侵害之過程中，未曾出言阻止或表示反對，被告亦未施以暴力、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方式進行（見偵卷第九頁Α女警詢筆錄），易言之，依卷存事證，除性交行為本身以外，難認被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Α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之情形。至於Α女雖因被告身上有酒味而不敢抗拒，惟被告於偵查中陳稱：係因看到同事而與同事喝酒，因Α男、Α女坐隔壁桌而打招呼等語（偵卷第二七頁）。且並無卷存事證足認被告飲酒之目的係為製造使Α女心生恐懼之情境，是Α女縱使因被告酒後散發酒味而害怕，惟被告飲酒行為本身既非用以壓抑Α女自由意志之手段，僅因Α女主觀上有此疑慮，為避免疑慮之情狀發生而不敢反抗，仍難據此認定被告有以不法手段壓抑Α女自由意志而構成強制性交罪。公訴意旨認應依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處斷，尚有未洽，起訴法條應予變更。
　㈢爰審酌被告犯罪後否認對於Α女性交之行為，飾詞圖辯，未見悔意，犯罪後態度不佳，且被告對Α女為性侵害犯行，未尊重Ａ女性自主權，任意侵犯，造成Α女身心受創，危害非輕。又被告因當時身穿海巡署制服外套，Α男、Α女對之未加防備，被告因而能知悉Α女不能抗拒之情形而為本件犯罪，被告利用被害人對於國家公務員之信賴而遂行犯罪，對於其服務機關形象傷害甚鉅，亦損及人民對於公務機關之信任，又被告知悉Α女有輕度智障又暈船虛弱，以Α女弱勢可欺而予性侵害，惡性非輕，行為極為不當。並兼衡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暨其他一切情狀，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佳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建毅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